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西政办发〔2011〕7号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北京市西城区行政服务事项

效能监察办法的通知

区政府各委、办、局，各街道办事处，各有关单位：

经区政府同意，现将《北京市西城区行政服务事项效能监察

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〇一一年三月十八日





北京市西城区行政服务事项
效能监察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行政机关行政服务事项效能建设，促进依法

行政，提高工作效率，提升服务水平，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

章，结合本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区政府所属行政机关（含实行市属垂直管理机关）、

派出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管理公共事务的组织和依法受委托的

组织（以下简称“行政机关”）办理行政服务事项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由西城区行政投诉中心（以下简称“区行政

投诉中心”）负责组织实施，具体履行下列职责：

   （一）受理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政效能的投诉并组织

调查处理，按照有关规定对调查的问题提出处理意见，对整改落

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二）督促、指导窗口机关调查处理行政效能投诉和举报事

项；

（三）总结、推广窗口机关行政效能建设的先进经验和做法。

    第四条  实施行政效能监察，应当通知被监察对象，重要事

项可以直接进行调查。监察部门应当全面、客观地了解情况、收

集证据、查清事实，实事求是地提交检查或调查报告，并提出处

理意见。

第五条  监察部门通过电子监察平台对行政机关行政服务事

项的受理、办结时限实施监督管理，遏制不作为、乱作为和慢作

为现象。



第六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电子监察平台对相关行政机

关做出预警提示: 

（一）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服务事项申请不予受理且未说

明理由的；

（二）未能一次性告知申请人应该补齐的申请材料及法定形

式的；

（三）未按法律法规规章公示材料及公开审批结果的；

（四）其他情节轻微的违规审批行为。

第七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电子监察平台对相关行政机

关做出警告提示:

（一）行政审批事项不按规定上网审批或者应在区行政投诉

中心办理而不在区行政投诉中心办理的；

（二）对符合法定条件的不予审批或者对不符合法定条件准

予审批的；

（三）擅自改变已经生效的行政审批决定的；

（四）办理行政审批或者服务事项整体超过承诺期限或环节

超时的；

（五）擅自收费、不按照法定项目和标准收费或者违法收取

抵押金、保证金的；

（六）其他情节严重的违规审批行为。

第八条  行政服务事项投诉受理范围： 

    （一）滥用职权、吃拿卡要、不履行职责等行政不作为、行

政乱作为行为；

（二）工作敷衍塞责、推诿扯皮、效率低等行为。



（三）严重影响全区发展环境的行为；

 第九条  行政服务事项投诉办理方式：

    （一）即办：对当时能办理的投诉事项，在现场予以解答、

解释或者处理； 

    （二）转办：当即不能办理的投诉事项，以《西城区行政投

诉转办通知单》的形式转交各行政机关行政效能投诉督查受理

部门办理；

    （三）查办：重点投诉事项由区行政投诉中心直接调查处理。

  第十条  承办投诉事项的行政机关应在规定时限内办结，

并将办理结果书面反馈区行政投诉中心。对简单问题的投诉当日

处理；对一般性问题的投诉 3日内处理；对涉及问题较复杂的投

诉 15 日内完成调查工作，并做出处理；对涉及问题严重、案情

复杂的投诉，应向区行政投诉中心书面报告，可适当延期，但最

长不得超过 60日。

第十一条  区行政投诉中心开展行政服务事项效能监察有权

采取下列措施： 

   （一）要求被监察部门和人员提供与效能监察事项有关的文

件、资料、财务账目及其他有关材料，进行查阅或者予以复制；

  （二）要求被监察部门和人员就效能监察事项涉及的问题作

出解释和说明；

   （三）责令被监察部门和人员停止违反法律、法规和行政纪

律的行为，并对其造成的损害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

   （四）根据检查、调查结果，提出处理意见或者发出《监察

建议书》。       



    第十二条  监察部门对行政机关行政效能过错责任追究方式

分为：

    （一）责令作出书面检查，限期整改；

    （二）通报批评；

    （三）发送《监察建议书》。 

    第十三条  监察部门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效能过错责任

的追究方式分为：

    （一）批评教育，责令赔礼道歉；

    （二）通报批评；

    （三）给予纪律处分；

第十四条  监察部门根据行政效能过错的损害后果和影响大

小，追究有关机关和工作人员的责任，并与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及电子监察平台绩效评估子系统的考核结果相结合。被通报批评

1次的机关和个人，当年不得评为先进，并取消该机关主要领导

的评先评优资格；被通报批评 2次以上的机关，按照党风廉政建

设责任制规定，追究领导责任。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主题词：行政事务  办法  通知

抄送：区委办公室、各部、委，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各处、

室，区政协办公室，区公安分局，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

区武装部。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1年 3月 19日印发


